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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中国进出口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提供

抵押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情况概述

（一）前次授信及担保情况

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原内配”）于2024

年8月8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进出口

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河

南省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25,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并为此向银行提供抵押

担保，期限为不超过24个月。

（二）本次授信及担保情况

鉴于前次授信及相关担保事项临近到期，为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满足公司

出口产品的资金需求，公司拟继续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河南省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

币25,000万元整的综合授信额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中原内配集团轴瓦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轴瓦公司”）以部分自有房地产为本次银行授信提供抵押担保。

具体如下：

金融机构 授信额度（万元） 被担保方 担保类型 期限

中国进出口银

行河南省分行 不超过25,000 本公司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自

有房地产抵押担保

不超过24个月，自首

次提款日起到最后还

款日止

（三）抵押物基本情况

公司及轴瓦公司将持有的位于孟州市产业集聚区淮河大道69号等8宗工业用

地及地上16栋建筑物进行抵押，其中建筑物总面积为193,287.41平方米、土地使



用权面积为529,004.36平方米，评估价值共计42,580.24万元。深圳市鹏信资产评

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上述抵押资产进行了评估，并出具《房地产抵押估

价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抵押

担保事项在董事会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公司授权董事长薛亚辉先生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内的一切授信

（包括但不限于授信、借款、抵押、融资等）有关的合同、协议、凭证等各项法

律文件，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全部由本公司承担。

二、公司及子公司基本情况

1、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亚辉

注册资本：人民币588,409,646元整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件零售；新

兴能源技术研发；电池零配件生产；电池零配件销售；模具制造；锻件及粉末冶

金制品制造；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销售；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有色金

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地址：河南省孟州市产业集聚区淮河大道69号

公司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6.3.31 /2026 年 1-3 月 2025.12.31 /2025 年度

资产总额 681,101.15 660,704.81

负债总额 238,665.78 236,306.7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393,436.44 376,404.22

资产负债率 35.04% 35.77%

营业收入 119,156.75 392,205.57



项目 2026.3.31 /2026 年 1-3 月 2025.12.31 /2025 年度

利润总额 23,401.57 53,839.9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9,827.28 40,934.38

注：2025年度财务数据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6年

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中原内配集团轴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亚辉

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发动机轴瓦、翻边瓦、止推片、衬套及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

销售、售后服务、技术转让、技术支持，从事货物进出口业务。

注册地址：河南省孟州市产业集聚区淮河大道 69号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持股 84.67%的控股子公司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6.3.31 /2026 年 1-3 月 2025.12.31 /2025 年度

资产总额 10,759.56 10,179.85

负债总额 2,945.03 2,614.59

净资产 7,814.53 7,565.25

资产负债率 27.37% 25.68%

营业收入 1,505.24 7,365.05

利润总额 273.97 1,610.54

净利润 249.28 1,426.04

注：2025年度财务数据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6

年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议后认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轴瓦公司以自有房地产向中国进

出口银行河南省分行提供抵押担保，是为满足公司出口产品的融资需求，根据金



融机构要求进行，贷款为公司生产经营所需，该抵押担保事项不会损害公司、股

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抵押担保事项。

四、担保协议或担保的主要内容

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河南省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25,000万元的综合授

信额度，期限为双方签署合同日起不超过两年。公司将根据实际经营需要与银行

签订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最终实际融资及担保总额将不超过上述总额度。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房地产抵押估价

报告》。

特此公告。

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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